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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開始註冊申請 

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之現職教師於 4 月 29 日(星期五)前自行上網填

報資料，並檢具證件向原服務學校提出申請，且經學校審核通過。 

網址: tcg.tcivs.tc.edu.tw 

一、 網站開放時間：4月 22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。 

二、 網站關閉時間：4月 29日(星期五)下午 2時。 

三、 註冊步驟如下： 

（一） 輸入網址：tcg.tcivs.tc.edu.tw，轉入頁面如下圖： 

 

（二） 點選「教師介聘報名」 

 

 

 

點選教師

介聘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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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點選「註冊新的報名資料」 

 
（四） 依序輸入基本資料，輸入完畢後按「確定建立」。 

 

（五） 確定建立後返回登入畫面 

 

 

註冊資料 

確定建立 

返回登入

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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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填入圖片驗證碼及頁面資料 

 
  

輸入所

需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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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基本資料編輯/修改 

（一） 進行「基本資料編輯/修改」；點選 A基本資料編輯/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 

基本資

料編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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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依序輸入基本資料，輸入完成後按「儲存」 

 

（三） 儲存後會跳回系統頁面，基本資料欄位亦會顯示「已完成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完成後

儲存 

已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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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積分資料填寫 

 
（一） 年資積分：依實際情況填寫完畢後選擇「儲存」 

 

 

 

積分

填寫 

完成後

儲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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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最近在本校五年考績積分：請依各校核發年度考核通知書填寫，填寫完

畢後選擇「儲存」。 

 

（三） 最近在本校五年獎懲積分：請依各校核發獎懲通知書填寫，填寫完

畢後選擇「儲存」。 

 

（四） 最近在本校五年研習之積分，填寫完畢後選擇「儲存」。 

 
 

完成後

儲存 

完成後

儲存 

完成後

儲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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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以上完成後會跳回以下頁面，「積分填寫」並顯示「已完成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顯示

「已完

成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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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志願學校選填 

 
（一） 進入頁面後點選欲介聘之學校 

 

 

 

 

 

點選「志願

學校選填」 

依欲選填學校點

選「選取志願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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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點選欲介聘之學校後會跳至右邊欄位，點選「重整志願序」即會依照點

選順序進行排序。 

 

（三） 若欲更動志願序或刪除志願學校，請先點選欲更動或刪除之學校旁「選

取」按鍵。 

 

點選「重整

志願序」 

點選「選

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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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若欲刪除該校則點選志願序前之「移除」按鍵；若欲調整志願序則選擇

上或下，完成後請再點選一次「重整志願序」。確認無誤後選擇右上角

「儲存並返回」。 

 

（五） 儲存後頁面跳回系統頁面即會顯示選填之學校及志願序。 

 

 

  

點選「移

除」則刪除

該校 

點選「上、

下」調整志願

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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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以上完成後會跳回以下頁面，「志願學校選填」並顯示「已完成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顯示

「已完

成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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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完成報名狀態 

（一） 檢視無誤後點選「完成報名確認」 

（二） 頁面轉至「網路報名完成確認」，詳閱說明後再次輸入密碼及確認完成

網路報名。 

 

（三） 按下確認完成網路報名後會轉至完成報名頁面，請列印報名表，並於規

定期限內至人事室辦理。 

 

 

點選「完成

報名確認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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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列印報名表 

（一） 返回頁面右上角「報名檢核碼」會顯示完成編號，報狀態欄位也皆顯示

完成即可點選左側狀態列進行「報名表」列印。 

 
（二） 點選列印後 

 
 

 

 

 

 

點選圖示另存 PDF

檔案再行列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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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更改確認後資料 

若欲修改確認後資料請依下列步驟辦理，並須繳交最後確認資料予人事

單位，報名檢核碼於修改後會隨之異動。 

（一） 點選「回復未確認狀態」 

 
（二） 跳出警示頁面，再次輸入確認密碼，輸入完畢後選擇「確定回復為未確

認狀態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點選「回復

未確認狀

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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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頁面回至系統頁，右上角報名檢核碼會顯示「尚未完成」，「報名狀態」

亦顯示「未完成」。 

 

（四） 請依上述步驟依選擇欲修改項目，修改完成後再依步驟五「完成報名狀

態」說明依序操作，並列印最新報名表繳交。 

 


